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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稅法與申報實務】隨堂測驗第二回 

範圍：稅捐稽徵法（二） 

王如老師提供 

甲、 選擇題 

（ ）1. 下列何者非屬程序法？ 

(A)罰則 (B)申報期限 (C)退稅程序 (D)繳納期間。 

（ ）2.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？ 

(A)稅捐稽徵法所稱稅捐，指一切法定之國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及鄉（鎮、市）稅捐。

(B)稅捐稽徵法所規範之內容，為各內地稅所共同適用之通則法。 

(C)礦稅包括礦產稅與礦區稅 ,我國礦區稅自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改為徵

收規費收入。 

(D)稅捐稽徵法所稱稅捐，包括各稅依法附徵或代徵之捐。 

（ ）3. 下列各項租稅，何者為國稅？①貨物稅②房屋稅③綜合所得稅④地價稅⑤加值型與非

加值型營業稅⑥使用牌照稅 

(A)①③⑤⑥ (B)①③⑤ (C)②④⑥ (D)①⑤⑥ 

（ ）4. 下列何者非屬國稅？ 

(A)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 (B)期貨交易稅 

(C)菸酒稅  (D)使用牌照稅 

（ ）5. 財政部發布解釋函令，變更已發布解釋函令之法令見解，如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,下列

敘述何者有誤？ 

(A)自發布日起發生效力 

(B)自財政部指定之將來一定期日起，發生效力 

(C)於發布日或財政部指定之將來一定期日前，應核課而未核課之稅捐不適用該變更

後之解釋函令。 

(D)未確定案件，適用該變更後之解釋函令。 

（ ）6. 金門縣之國稅稽徵業務隸屬於何區國稅局管轄 

(A)北區國稅局 (B)中區國稅局 (C)南區國稅局 (D)東區國稅局 

（ ）7. 連江縣之國稅稽徵業務隸屬於何區國稅局管轄 

(A)北區國稅局 (B)中區國稅局 (C)南區國稅局 (D)東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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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公司所有一般土地與房屋各1筆，其債務經債權人移送執行，內容如下： 

（一）甲公司於113年向玉山銀行辦理房屋抵押貸款，積欠本金計1,200萬元。 

（二）甲公司滯欠營利事業所得稅20萬元、貨物稅60萬,使用牌照稅20萬,房屋稅3萬元及地價稅2

萬元、健保費20萬,民間信用借款600萬。 

（三）倘甲公司因強制執行事件，其地上物（房屋）及所坐落之土地遭法院拍賣，拍定價格為1,260

萬元，該地上物（房屋）拍賣之營業稅30萬元，該拍賣土地之土地增值稅265萬元，請回

答下列各小題？ 

（ ）8. 國稅局可獲分配之各項租稅債權為多少？ 

(A)300,000 (B)500,000 (C)1,100,000 (D)200,000 

（ ）9. 稅捐處可獲分配之各項租稅債權為多少？ 

(A)50,000 (B)2,700,000 (C)2,650,000 (D)2,900,000 

（ ）10. (C)10、玉山銀行可獲分配之金額為多少？ 

(A)12,000,000 (B)10,000,000 (C)9,600,000 (D)12,600,000 

（ ）11. (D)11、健保局可獲分配之之金額為多少？ 

(A)200,000 (B)150,000 (C)100,000 (D)0 

（ ）12. (D)12、普通債權可獲分配之金額為多少？ 

(A)6,000,000 (B)4,000,000 (C)3,000,000 (D)0 

（ ）13.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？ 

(A)強制執行費用優先於土地增值稅受清償。 

(B)稅捐債權與積欠工資債權同時存在時，以工資債權較先受償為宜，藉以保障勞工

之基本生存權與維護社會之安定。 

(C)依地方稅法通則第 7 條之規定各稅之受償;地方稅優先於國稅;鄉 (鎮、市) 稅優先

於縣 (市) 稅。 

(D)102 年 1 月 1 日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9 條規定施行後，發生之健保費、滯納金，優

先於普通債權，如執行案款不足清償時，健保費之欠繳金額優先受償。 

（ ）14.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
(A)破產財團成立後，其應納稅捐為財團費用，由破產管理人依公司法之規定清償之。

(B)公司重整中所發生之稅捐，為公司重整債務，依破產法之規定清償之。 

(C)公司重整中所發生之稅捐，為公司重整債權，依公司法之規定清償之。 

(D)公司重整中所發生之稅捐，為公司重整債務，依公司法之規定清償之。 

（ ）15. 下列有關共有財產納稅義務人之敘述何者正確？ 

(A)共有財產，由管理人負納稅義務 

(B)共有財產未設管理人者，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負納稅義務 

(C)共有財產未設管理人者,其為公同共有時，以全體公同共有人為納稅義務人。 

(D)以上皆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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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）16. 下列有關清算人之納稅義務人之敘述何者正確？ 

(A)法人、合夥或非法人團體解散清算時，清算人於分配賸餘財產前，應依法按稅捐

受清償之順序，繳清稅捐。 

(B)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者，應就已清繳之稅捐負繳納義務。 

(C)法人、合夥或非法人團體解散清算時，清算人於分配賸餘財產後，應依法按稅捐

受清償之順序，繳清稅捐。 

(D)以上皆是 

（ ）17. 依據現行稅捐稽徵法之規定，法人、合夥或非法人團體解散清算時，清算人於分配賸

餘財產前，應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，繳清稅捐。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者，其未清

繳之稅捐應由下列何者負擔繳納義務？  

(A)公司負責人或合夥組織之合夥人 (B)全體股東 

(C)清算人  (D)非法人團體之負責人 

（ ）18.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？ 

(A)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者，每逾三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一滯

納金 

(B)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,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，移送強制執行。 

(C)但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之事由，致不能依第二十六條、第二十六

條之一規定期間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者，得於其原因消滅後三十日內，提出

具體證明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回復原狀並同時補行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，經核

准者，免予加徵滯納金。 

(D)但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之事由，致不能依第二十六條、第二十六

條之一規定期間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者，得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，提出具

體證明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回復原狀並同時補行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，經核准

者，免予加徵滯納金。 

（ ）19.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，有關加徵滯納金之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  

(A)徵收至納稅人繳納稅款止 (B)逾 30 日仍未繳納，移送強制執行 

(C)逾 45 日仍未繳納，移送強制執行 (D)逾 2 個月仍未繳納，移送強制執行 

（ ）20. 某甲於 113 年 4 月初收到 112 年度房屋稅繳款書，繳納截止日期為 113 年 5 月 31 日

（週五），某甲並未申請展延且遲至 113 年 6 月 10 日（週一）繳納應納稅款新臺幣 5

萬元，應加徵多少滯納金？ 

(A)4,000 元 (B)3,000 元 (C)1,500 元 (D)2,000 元 

（ ）21. 甲公司 11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，但已於接到稽徵機關填

具滯報通知書規定期限內補辦申報，且無故意逃漏稅事實，依據稅捐稽徵法規定，核

課期間為多久？ 

(A)自補辦申報日起算 5 年 (B)自補辦申報日起算 7 年 

(C)自申報期限屆滿之翌日起算 5 年 (D)自申報期限屆滿之翌日起算 7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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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）22. 下列有關「核課期間」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 

(A)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，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，且無故意以詐欺或

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者，其核課期間為自繳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五年 

(B)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，其核課期間為自依法應貼用印花稅票日起算

七年  

(C)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，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，其核課期間為自申

報日起算七年 

(D)在核課期間內，經稅捐機關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，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 。 

（ ）23.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
(A)所謂經稽徵機關調查另行發現者,係指經稽徵機關或其上級監督機關調查發現或其

他機關函知原處分機關查明，尚有依本法規定應行申報課稅之所得額者而言。 

(B)所謂「另發現應徵之稅捐」, 只需其事實不在行政救濟裁量範圍內，均屬「另發現

應徵之稅捐」。 

(C)核課期間內發單，係指於核課期間內將稅單合法送達。以贈與論課稅案件，接獲

通知 10 日內申報者，核課期間為五年，自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。 

(D)以上皆是 

（ ）24. 稅捐之核課期間屆滿時，有下列何情形之一者，其時效不完成 

(A)納稅義務人對核定稅捐處分提起行政救濟尚未終結者，自核定稅捐處分經訴願或

行政訴訟撤銷須另為處分確定之日起算一年內。 

(B)因天災、事變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未能作成核定稅捐處分者，自妨礙事由消滅之

日起算六個月內。 

(C)以上皆是 

(D)以上皆非 

（ ）25.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，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者，

自申報日起算。②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，未在規定期間內申報繳納者，

自規定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。③印花稅自依法應貼用印花稅票日起算。④由稅捐

稽徵機關按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徵收之稅捐，自該稅捐所屬徵期屆滿之翌日起算。

⑤土地增值稅自稅捐稽徵機關收件日起算。但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案件，自稅捐稽徵機

關受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通知之日起算。⑥稅捐減免所依據處分、事實事後發生變更、

不存在或所負擔義務事後未履行，致應補徵或追繳稅款，或其他無法依前五款規定起

算核課期間者，自核課權可行使之日起算。 

(A)①② (B)①②③ (C)①②③④ (D)①②③④⑤⑥ 


